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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 5月 27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提及卢旺达常驻代表 2025 年 5 月 23 日给你的信。他在

信中对我国政府给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秘书处的普通照会作出强硬回应。我已

在 2025 年 5 月 21 日的信中向你通报了有关情况。 

 我国政府的普通照会是对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秘书处 2025 年 5 月 16 日发出

的普通照会的回复。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秘书处向包括卢旺达在内的大湖区问

题国际会议所有成员国通报了 2025年 5月2日在赞比亚共和国卢萨卡Mulungushi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成员国矿业部长特别会议的成果。 

 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的普通照会第 2 段内容如下：“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秘

书处谨通知各国部委，在收到 2025 年 4 月 28 日至 30 日在肯尼亚共和国内罗毕

举行的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禁止非法开采自然资源区域委员会第 30 次会议的报

告后，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矿业部长特别会议通过了该报告，并决定由一个特

设调查委员会按照所附职权范围(见附件一)对有关指控进行调查。” 

 刚果民主共和国为解决向卢旺达走私矿物问题而请求采取的调查和预防措施

的职权范围第 1(c)段指出，审计工作委员会第 26 次会议选择了方案二，即设立一

个特设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由审计工作委员会两名成员和区域委员会一名成

员组成，他们代表目前使用区域核证机制（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除外）的三

个成员国，即布隆迪、坦桑尼亚、乌干达。调查委员会应获得财政和技术支持，

以开展调查，并在必要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可行的行动建议(见附件二)。 

 此外，职权范围还规定了调查的目标、范围、工作方法和应交付产出、调

查委员会的期限和组成、保密与道德操守、预期成果和报告要求(见附件二)。 

 对于卢旺达这个习惯性拒绝接受事实的国家的胡言乱语，我不予评论，但

我注意到，卢旺达已输掉这场真相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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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政府支持其普通照会，并请你审查本信所附的两份文件，以确定其中

所载信息的相关性。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泽农·恩盖·穆孔戈(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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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 5月 27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的附件一 

  普通照会 

 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秘书处向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成员国外交部/对外关系

部/区域一体化部致意，并谨此通报，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成员国矿业部长 2025

年 5月 2日在赞比亚共和国卢萨卡举行特别会议，审视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禁止

非法开采自然资源区域委员会关于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向卢旺达共和国走私矿物

的指控的报告，讨论并商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办法。 

 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秘书处谨通知各国部委，在收到 2025年 4月 28日至 30

日在肯尼亚共和国内罗毕举行的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禁止非法开采自然资源区

域委员会第 30 次会议的报告后，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矿业部长特别会议通过了

该报告，并决定由一个特设调查委员会按照所附职权范围对有关指控进行调查。 

 随信附上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矿业部长特别会议的报告、大湖区问题国际

会议禁止非法开采自然资源区域委员会第 30 次会议的报告。 

 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秘书处借此机会再次向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成员国外

交部/对外关系部/区域一体化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025 年 5 月 16 日，布琼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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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 5月 27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的附件二 

  刚果民主共和国为处理向卢旺达走私矿物问题而请求采取的调查和预

防措施的职权范围 

 1. 背景和理由 

 (a) 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秘书处收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两封信(第 130.01/

DD/0503/2025 号，2025 年 2 月 18 日；第 CAB.MIN/MILES/KPKM/00965/01/2025

号，2025年 3月 21日)，请求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审计工作委员会和自然资源

区域委员会调查涉嫌向卢旺达走私矿物的指控，并采取保护措施，解决这一矿

物非法开采和贸易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还告知卢旺达，刚果民主共和国

矿业部决定将北基伍省马西西县和南基伍省卡莱亥县的所有矿场列为“红色”，

原因是占领这两县的卢旺达国防军及其“3•23”运动盟军涉嫌开采矿物。 

 (b) 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秘书处召开了审计工作委员会和自然资源区域委

员会会议，审视并向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矿业部长理事会提交了具体提案。秘

书处就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关切和请求提出三种潜在解决方案，供审计

工作委员会第 26 次会议审议。 

 (c) 审计工作委员会第 26 次会议审议并完善了方案二，即设立一个特设调

查委员会，由审计工作委员会两名成员和区域委员会一名成员组成，他们代表

目前执行区域核证机制（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除外）的三个成员国，即布

隆迪、坦桑尼亚、乌干达，并向调查委员会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以开展所请

求的调查，并在必要时根据调查结果建议可行的措施。 

 (d) 此外，审计工作委员会建议将该问题和相关建议提交大湖区问题国际

会议自然资源区域委员会第 30 次会议审议，并随后提交定于 2025 年 5 月 2 日在

赞比亚卢萨卡举行的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矿业部长特别会议。 

 2. 调查目标 

 2.1 总体目标 

 查明非法开采和(或)买卖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矿物的任何证据，以确定涉

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之间走私矿物的证据，从而证明这一地区的矿物

供应链不符合区域核证机制的标准和要求。如《区域核证机制手册》第三节第

35 段所述，审计工作委员会负责就与区域核证机制目标有关的系统性问题进行

独立调查并提出报告。此外，成员国在 2006 年 11 月 30 日《大湖区问题国际会

议禁止非法开采自然资源议定书》中承诺打击非法开采自然资源。根据《议定

书》第 25条和第 34条赋予区域委员会的权力，区域委员会完全有权采取有效行

动。这些条款授权区域委员会开展深入调查，收集具体证据，并提出打击非法

活动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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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具体目标 

 ㈠ 评估卢旺达的所有锡、钽、钨和金(3TG)供应链，以查明哪些供应链中

的矿物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被反面力量开采和/或控制的地点。 

 ㈡ 提出具体建议，加强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成员国区域核证机制的治理

和运作效率。 

 3. 行动范围 

 特设调查委员会应负责下列工作： 

 ㈠ 根据《禁止非法开采自然资源议定书》第 25 条和第 34 条、《区域核证

机制手册》第三节第 35 款的规定，对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 3TG 走私的

指控进行调查。 

 ㈡ 根据收集到的证据和调查结果，提出对个别出口商或成员国将采取的

具体措施。 

 ㈢ 商定调查的目标和区域范围、需要审视的文件和接触的人员以及调查

的时间表。 

 ㈣ 审查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根据调查结果提出的补救和保护措施。 

 ㈤ 任命一名具有类似调查经验的外部专家，帮助委员会起草一份详细、

简洁、明了和实用的调查规程，以便利和加快委员会的工作。 

 ㈥ 通过成员国的年度捐助调动开展调查所需的财政和技术资源，以保证

这一进程的绝对区域独立性和自主权。 

 调查应涵盖 2022 年至 2024 年财政年度和 2025 年财政年度至今，并审视刚

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和卢旺达的矿物供应链以及成员国内部的转运路线。 

 4. 工作方法 

 特设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如下： 

 (a) 审查该专题的现有文献。 

 (b) 访谈区域核证机制的所有参与方。 

 (c) 分析矿物生产、流动和出口的所有数据，以确定区域核证机制参与方

的遵守情况。 

 (d) 调查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向出口商发放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证书

的程序。 

 (e) 调查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之间的任何矿物流动(非法或非正式)。 

 (f) 编写详细的调查报告，列出调查结果、根本原因、风险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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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设调查委员会将通过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矿业部长理事会，要求成员国

和供应链的参与方，包括但不限于出口商和矿场经营者，根据《议定书》和区

域核证机制规定的各种义务提供文件，并与主要利益攸关方(区域核证机制的参

与方、民间社会和当地社区领袖)举行会议和进行访谈。收集到的信息将作为建

议的基础，供矿业部长们作出决定。 

 5. 应交付产出 

5.1 调查报告草稿：中期报告应不迟于特设委员会设立后 45 天提交。报告应包

含初步调查结果和针对矿物走私指控而采取的临时保护措施的建议。报告应提

交审计工作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征求意见。 

5.2 最后调查报告：最后报告应考虑到审计工作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的意见，

并载有明确和实际的建议，报告应在调查开始后 90 天内定稿。 

5.3 最后调查报告应列出结论、意见和建议，首先由审计工作委员会审视，然

后由区域委员会审视，最后由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的决策机构，即矿业部长理

事会和区域部际委员会通过。 

 6. 调查期限 

 调查应在特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日起 90 个历日内进行。 

 7. 调查队 

 特设调查委员会应由区域委员会一名成员和审计工作委员会两名成员组成，

由区域委员会从使用区域核证机制的成员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除外)中任

命，以提供审计程序和矿物供应链方面的专门知识；来自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

专门中心的一名具有调查技能的专家，由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执行秘书任命；

来自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区域论坛的一名民间社会代表，由大湖区问题国际会

议执行秘书任命。 

 8. 保密与道德操守 

 调查队成员必须对调查过程中提供和咨询的所有信息严格保密，并遵守最

高标准的职业道德。 

 9. 预期成果 

 根据适用条例，全面评估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出的对区域矿物走私进行调查

并采取保护措施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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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报告要求 

 特设调查委员会应编写报告并转交区域委员会主席，同时抄送大湖区问题

国际会议执行秘书。报告应以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的所有正式语文提供。 

 调查委员会主席应在规定日期向审计工作委员会和自然资源区域委员会提

交调查结果。报告一经审议即应提交矿业部长理事会。 

 

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执行秘书 

若昂·塞缪尔·卡霍洛大使(签名) 

 


